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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法治不因身份地位不同而区别对待，不因同样的行为产生同样的法律后果，保障国家、社会和个人在公

平轨道上发展；功利是以利益为出发点，追求利益最大化，凡事都以利益为重，凡事都要考虑清楚。二

者看似矛盾，实际上存在紧密的内部联系，法治为社会功利提供保障，社会功利思想紧密结合与法治观

念之中。本文以功利主义与法治之间的内部联系进行分析，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功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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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ule of law does not discriminate because of different status, does not produce the same legal 
consequences because of the same behavior, to ensure that the country, society and individuals in 
the fair track of development; utilitarianism is the starting point for benefits, the pursuit of profit 
maximization, everything to the interests of the first thing, everything should be considered 
clearly. The two seem to be contradictory, but in fact there is a close internal relationship. The 
rule of law provides security for social utility, and the thought of social utility is closely combined 
with the idea of rule of law. Based on the internal connection between utilitarianism and the rule 
of law, this article explores the utility of our socialist rule of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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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古典功利主义是由英国哲学家边沁创立、穆勒发展的功利主义道德学说，它主要流行于 18 世纪中叶

到 19 世纪末的西欧各国。边沁在吸收了休谟的“功利”思想的基础上，创立了他的功利主义，同时也吸

收了普利斯特利的《政府论》的短语“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本文中作者将社会功利与社会公益概念

作同一解释，阐述社会功利与法治之间的内部联系，以及社会功利在个人功利中的立足点，以及对与我

国社会主义法治的功利性的考量。 

2. 功利主义的概述 

2.1. 功利主义的起源 

边沁的功利主义属于属性上的认识论，而功利主义则是在伦理学和社会科学中逐渐兴起的，直到近

代自然科学和经验主义的认识论学派的兴起。伦理学说边沁的功利主义与现代人理解的功利存在较大的

差别，现代人理解的功利主义即功利心，客观行动总是带有主观利益性的目的。功利主义在本质上更看重

结果，而行为的对错、善恶，与其能否增进快乐或造成不幸后果是成正比关系的，都是功利主义的本质。 

2.2. 功利主义的最大幸福原则 

最大的快乐原理，也就是功利的基本公式。属于伦理学范畴，最早由近代英国功利主义思想家密尔

修正的功利主义哲学创立者杰里米边沁提出。以是否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为是非准则的行为。“幸

福”这个概念作为行为的是非标准，它不是行为者自己的快乐，而是所有与行为相关的人的快乐。行为

的对错要根据结果来判断，主要是看“幸福”是增加了行为，还是降低了行为“幸福”。如果能解除痛

苦，增加幸福的人，道德上是善良的，政治上是优越的，法律上是权利的，这就是幸福的人。“最大多

数人的最大幸福”，因为功利主义所趋向的目标终究是为了实现更好的社会生活，实现人人平等的和谐

社会，所以它强调大同主义，是为了帮助人们以一种有利于绝大多数人的方式实现自己的理想，选择给

每一个相关的人带来最好的结果行为或社会政策[1]。 
“构成功利主义的行为对错标准的幸福，不是行为者自己的幸福，而是所有相关人员的幸福[2]。”

穆勒以最高的德行观念解释了个人功利心与集体功利心之间的关系。“以”最大幸福原则“为标准，从

特定的社会历史角度看，有其进步作用，其合理性表现在：1) 对功利主义思想中认为社会利益的基础和

前提，应该从个人出发，尊重个人的权益；2) 主张个人平等，唯一考量最大幸福的标准，是当事人不管

是谁的利益，有没有利益诉求，都要受到保障，都要受到重视；3) 倾向于主权保护意识，功利主义的提

出是从黑石的基本理论出发的，边沁批评了黑石以社会契约为基础建立主权的观点，认为主权的基础在

于人们基于功利考虑的服从习惯，即政治社会的状态是从一群人对某些人所具有的服从习惯开始的，即

服从可能造成的损害小于反抗可能造成的损害；4) 发扬小政府精神，个人有追求利益的自由权利，除非

确有必要，主张政府对公民的自由不应加以约束；5) 促进集体利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以有利于

广大人民群众的方式帮助人们实现自己的理想，强调大同主义，因为功利主义所趋向的目标毕竟是为了

实现社会生活更好、人人平等、和谐的社会，所以选择为每一个相关的人带来最好的结果的行为或者社

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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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功利主义中的法治观念 

3.1. “个人功利”与“社会功利”的联系 

个人功利主义强调个人利益的最大值，边沁在公法私法领域内对个人自由保护绝对先于社会整体自

由保护做出了论证，他认为个体对于苦乐享有最后的解释权。个体的苦乐不作为社会整体幸福的因素，

社会整体幸福感不是个体苦乐感的整体相抵消，强调个人孤立的看待，保护个体的最大幸福感，不能为

满足社会整体的幸福感而牺牲个体的幸福感，不能因为社会多数人自由而牺牲个人自由。如果个人的评

价是痛苦的、非自由的，那么就未达到功利主义的目的。社会功利的重点在于“公共”，公共是一个整

体概念而非个体性质的概念，如果社会功利脱离了个体，可以通过想象无限扩大界限，为了保证社会功

用，可以牺牲个人功用，这样看来，个人功用与社会功用之间似乎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为了解决这

一矛盾，要让社会功用找到个人功用的根基，社会是由众多个人组成的，并不是抽象存在的，社会利益

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任何个人的某种利益都包含在社会利益之中，最终社会利益的实现也体现为个人利

益的实现。同时，认为个人功利是社会功利的前提，表现出对个体的尊重，保障个人的合理利益，从而

把由所有个人组成的公共利益看作是衡量个人和政府活动是否合理的最高法则，这对现代公民权利的保

障具有启发意义。社会功利就提供了一种最简单的表达方式，个人利益的简单叠加就是社会功利[3]，这

就为社会功利和个人功利之间的矛盾提供了解释的方法论。密尔修正最大幸福原则要求从质上面去考虑，

这也促使要求政府必须通过社会的合理决策程序，通过“个人间的比较”来求得公正的分配[4]。为了保

证增进社会的整体幸福和利益，努力去保证集体利益，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因此，

它未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失去其理论和现实意义，这一原则仍然为我们社会主义社会所借鉴。 

3.2. 法治与“社会功利”的相关性 

法治是指依法治国，是一种治国的方略、社会调控的手段，与“人治”相对，西汉初年淮南王刘安

创作的《淮南子·氾论训》[5]中就说到：“知法治所由生，则应时而变；不知法治之源，虽循古终乱。”

这就表明法治在社会运行之中应运而生。社会运行是社会有机体自身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表现为社会

各要素之间、多层次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其多方面功能的发挥。众多个人之间在长期地、频繁

地交往活动当中形成特定的关系组成了社会。在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行动当中，不免产生的社会冲突、社

会矛盾、社会恶习需要一个固有的形式“对症治疗”，经过漫长的历史演进和经验总结，应运而生出法

治。人类社会走向现代文明，法治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法治是现代社会的基本框架，是人类政治文明的

重要成果。大到国家的政体，小到个人的言行举止，都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运行，只有在法治的框架下，

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法律制度追求的是公平，而同样的行为产生同样的法律后果是公平的重要内容，不因人的身份不同

而对法律加以区别对待；而功利则是以利益为出发点进行考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情况下，保障公平

是很难避免的。社会进步不是靠个体的单调发展，而是多个个体共同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曲折

发展，在发展过程中可能会阻碍其他个体的自由发展，对此应制定一定的个体发展边界，在边界范围内

的行为，都是满足最大幸福的行为，这才能扩大人类福祉，达到幸福感的叠加作用，因此，社会进步不

是靠个体的单调发展。而在韩非[6]看来，法治是最合适的治国之道，它有功利性，能给国家和人民带来

利益。实行法治，治标可治本；行仁之道，行乐之事，后患无穷。圣人选择法术治理国家，恰恰是权其

轻而重，出于大利的考量。可见，圣人们对法治的追求不是残忍的，而是以利长远为目的。正是基于墨

家的功利观，法家才进一步提出，要以功用是否有利于“富国强兵”作为评判一切行为的标准。法治具

有的理性因素，摆脱了“人治”的弊端，使人类社会从神权、特权、极权以及其他非理性的法律传统和

制度中解放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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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家要求公权力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追求的社会大众的“社会功利”，而不是任何特定人的利益，

那么由于个体的利益均不相同，如何认定为大多数人的利益，例如，我国宪法第 13 条规定：“国家为了

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按照这一条的

解释，国家公权力可以征收私有财产，目的是为了公共利益。社会功利化提供了最合适的社会公益定义，

公共利益是所有私利的总和，而法治以个人利益的总和最大化为目的，所以法治是一个强大的公器，可

以实现社会功利化。法治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环境，并不是直接去调整那些个体存在的利益和行为，

而是运用理性的洞察力、高度的专业技能和长期积累的经验，抽象出所有的复杂因素，形成各种形式化

的法律概念和范畴，再通过司法活动，调整社会关系，实现社会功利化，从而将所有的复杂因素通过形

式化的法律概念和范畴运用到司法活动中去。这种法律概念和范畴是一个拥有巨大储存的仓库，仓库中

不仅具有必然的法律所调整的空间，还具有可能出现的法律调整的空间，尽可能多的在仓库中进行填充，

形成形式化的公式，即法律规范。去掉那些个性化的特征，合理抽象出法律上有意义的因素，这种合理

抽象出的形式化范畴就是公共利益所追求的，就是社会功利[7]。 

4. 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功利主义考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

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国家与法的基本原理展开的思想系统。马克思

主义对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按劳分配原则、实现共产主义等观点的阐述都潜在蕴含了功利主义的

“最大幸福的原则”。马克思以无产阶级作为主角，对资本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进行比较，对社会

主义社会的生产资料的所有者主体的转变和分配方式的变化，解放了被剥削的大多数人，增加了大多数

的无产阶级的幸福感，减少了被剥削的痛苦，从而增加了整个社会整体的幸福感。这符合“最大幸福的

原则”，即增加幸福与减少痛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升华中国法治实践

经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汲取世界法治理论精髓的基础上，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与法的基本

原理，对中国法治目标、道路、方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系统学理阐述，逐步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

中国气派的思想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既是新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理论的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 
习近平法治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逻辑严密、系统完备。就其主要方面来讲，就是习近平总书

记在这次会议重要讲话中精辟概括的“十一个坚持”坚持党对全面依法治国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坚持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坚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坚持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坚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这“十一个坚持”，既是重大工作部署，又是重大战略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是以马克

思主义哲学为基础原理建立起来的，在“十一个坚持”中也当然体现功利主义。功利主义中对个人利益

的尊重，对于今天提倡以人为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具有启发意义，从古自今，人民群众是国家最大

的底气，在《管子•五辅》[8]中提到“古之圣王，故名广誉，厚功大业，显于天下，不忘后世，非得人者

未尝闻”，意思是没有听说过古代的圣王，不依靠民众，得民心，就能建立起显于天下而不忘后世的丰

功伟绩。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人民服务。推进集体利益，坚持抓住领导干部这个

“关键少数”，把领导干部在社会运行中的权利作为所有个体权利的抽象总和，发挥重要作用，用法治

思维规范领导干部的“关键少数”个人功利性行为，通过法治制度保障社会功利化，实现社会人人平等、

和谐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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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人们为了使得大多数人幸福，功利主义促使法律更加强制化、严格化，也愿意让这样一份权力存在，

用该强制的、严格的公权力来制约人们社会生活中违反社会秩序的违法犯罪行为。功利主义在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建设中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以功利主义平衡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建立一套科学、

完整的法治体系，保障社会平稳运行、贯彻落实“以人为本”、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迈入新高度。在我国

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道路上提供全面、系统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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